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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586 號 政府提案第 12847 號之 2
 

案由：教育部函，為修正「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

標準」第二條及第三條條文，請查照案。 

 

教育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 

發文字號：臺教授體部字第 1050039582C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 

主旨：「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第 2 條、第 3 條，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9 日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50039582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茲檢送總說明、條文對

照表及修正條文各 1 份，敬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edu .law .moe.gov .tw ）下載。 

正本：立法院 

副本：本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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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

條文 

第 二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全國性體育團體：指以推廣體育為宗旨，經人民團體法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並以教育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且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具國際體育組

織正式會員資格之體育團體。 

二、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指由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或授權

其他單位團體核發，並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登錄之 A 級及 B 級教練證或裁

判證。 

第 三 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認定為具有本條例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之體育運動專業知識

： 

一、教育部核准立案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體育大專校院或大專校院所

設體育運動相關科、系、所畢業。 

二、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 

三、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或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

動協會核發之帕拉林匹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或亞洲帕拉運動會競賽種

類 C 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之身心障礙者。 

四、曾獲頒國光體育獎章。 

五、曾獲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之獎勵。 

六、曾擔任前二款獎勵賽會之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 

七、經運動彩券發行機構登錄為運動彩券經銷商之代理人連續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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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

總說明 

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於一百年九月二十七日訂定

發布，並於一百零五年三月一日第一次修正發布，經檢視本標準合宜性及實務運作情形後，考量現

行運動彩券投注標的之賽事包括非屬奧林匹克運動會或亞洲運動會競賽種類之運動項目，應配合修

正相關規定，爰修正本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全國性體育運動團體之定義，放寬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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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彩券經銷商體育運動專業知識認定標準第二條、第三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

下： 
一、全國性體育團體：指以

推展體育為宗旨，經人民

團體法主管機關核准立案

，並以教育部為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且經中華奧林

匹克委員會認可具國際體

育組織正式會員資格之體

育團體。 
二、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

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指

由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或

授權其他單位團體核發，

並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登錄之 A 級及 B 級教

練證或裁判證。 

第二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

下： 
一、全國性體育團體，指依

法立案且以中央體育主管

機關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並經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認可之奧林匹克運動會

或亞洲運動會競賽種類相

關國際體育組織正式會員

之體育團體。 
二、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

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指

由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或

授權其他單位團體核發，

並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

會登錄之 A 級及 B 級教

練證或裁判證。 

一、考量現行運動彩券投注標

的賽事尚包括非奧林匹克運

動會或亞洲運動會競賽種類

之運動項目（以下簡稱奧亞

運運動項目），擔任運動彩

券經銷商應具備之體育運動

專業知識，應不僅限於奧亞

運運動項目有關體育運動專

業知識，另配合國民體育法

之修正方向，爰修正第一款

所定全國性體育團體定義，

放寬其範圍，並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款，酌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得認定為具有本條例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之體育運動專

業知識： 
一、教育部核准立案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

體育大專校院或大專校院

所設體育運動相關科、系

、所畢業。 
二、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 
三、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

會或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核發之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或亞洲帕拉運動會競

賽種類 C 級以上教練證

或裁判證之身心障礙者。 
四、曾獲頒國光體育獎章。 

第三條 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得認定為具有本條例第十

條第二項規定之體育運動專

業知識： 
一、教育部核准立案或符合

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內外

體育大專校院或大專校院

所設體育運動相關科、系

、所畢業。 
二、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 B

級以上教練證或裁判證。

三、取得全國性體育團體、

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

會或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

運動協會核發之帕拉林匹

克運動會、達福林匹克運

動會或亞洲帕拉運動會競

賽種類 C 級以上教練證

或裁判證之身心障礙。 
四、曾獲頒國光體育獎章。

一、依運動彩券發行條例第十

條第一項規定「發行機構或

受委託機構辦理運動彩券經

銷商之遴選，應以具體育運

動專業知識且通過發行機構

舉辦之測驗取得證照者或曾

為運動特種公益彩券經銷商

者為限；有關體育運動專業

知識認定標準，由主管機關

定之；發行機構辦理測驗及

核發證照應擬具施行要點，

報經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明定運動彩券經銷商應

具體育運動專業知識等，現

行序文所定「本條例第十條

第二項」應修正為「本條例

第十條第一項」，爰予以修

正。 
二、第三款，酌作文字修正。

三、其餘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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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獲績優身心障礙運動

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之獎勵。 
六、曾擔任前二款獎勵賽會

之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

。 
七、經運動彩券發行機構登

錄為運動彩券經銷商之代

理人連續三年以上。 

五、曾獲績優身心障礙運動

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

法之獎勵。 
六、曾擔任前二款獎勵賽會

之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

。 
七、經運動彩券發行機構登

錄為運動彩券經銷商之代

理人連續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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